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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确保本次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股东会的顺利召开，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

事规则》等规定，特制订本次会议须知如下：

一、会议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进

行，请参会人员自觉维护会议秩序，防止因不当行为影响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二、为保证本次会议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公司聘请律师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入场。会议期间，请遵

守会场秩序，为保证每位参会股东的权益，谢绝个人录音、拍照及录像，对于干

扰会议秩序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

三、股东到达会场后，请到签到处签到。股东签到时，应出示以下证件和文

件：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

法定代表人身份的有效证明、持股凭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代表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持股凭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股东账户卡；委

托代表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委托人股东账

户卡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会议正式开始后，迟到股东人数、股权数不计入表决数。特殊情况，应

向会议工作组及见证律师申报，同意后方可计入表决票。

五、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参加股东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

表决权等权利，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将于2026年2月27日下午14:30正式开始，要

求发言的股东应当在出席会议登记日或出席会议签到时，向公司登记。股东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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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首先报告姓名或代表的股东和所持有的股份数，发言主题应与会议议题相关。

除涉及公司商业秘密、内幕信息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负责、有

针对性地集中回答股东的问题。全部回答问题的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议案表

决开始后，将不再安排股东发言。

六、股东会表决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的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网络投票的股东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七、公司聘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八、为保持会场安静，请将移动电话调至静音或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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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议程

会议召开时间：2026 年 2 月 27 日 14 点 30 分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朱刘街道工业园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刘修华董事长

会议记录人：冯国梁董事会秘书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法律见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序号 会议议程

1 会议签到、股东进行发言登记

2 会议开始、宣布出席会议情况和会议须知

3 推举计票、监票代表

4 逐项审议会议各议案

5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提问和解答

6 现场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各项议案投票表决

7 统计现场投票结果

8 宣布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9 宣读股东会决议

10 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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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签署股东会会议文件

12 宣布会议结束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议案

议案一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独立董事姜宏青女士因连续任职时间已满 6年，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张强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董事

会下设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姜宏青女士和张强

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以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不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同时将导致独立董事中欠缺会计专业人士。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姜宏青女士和张强先生的辞

职将自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在此之前，姜宏青女士和张强

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

责。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提名李希先生、朱磊女士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其中朱磊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任期

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独立董事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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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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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李希先生，1956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

学历，现任浙江恒逸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控股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

不良记录；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

朱磊女士，1979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

学历，教授。2008 年 7 月至今历任山东财经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2022 年

12 月至今任山东京博农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6 年 2 月至今任山大

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磊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控股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

良记录；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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